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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研究員（Fellow）與醫療機構訂定聘用契約注意事項條文說明 

112年5月16日訂定 

條文內容 說明 

一、 訂定目的 

為保障臨床研究員勞動權益之目的，訂

定本注意事項，作為臨床研究員與醫療

機構間訂定聘用契約勞動條件保障之

建議，供雙方訂約參酌。若機構與醫師

間另有其他約定，於保障醫師權益、尊

重醫師意願之前提下，得自行約定。 

本注意事項適用對象所指臨床研究員

(Fellow)，係指已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接受

細分科訓練，且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亦不具

公務員、軍職或其他法制進用身分之醫師。

但若具公務員或軍職或其他法制進用身分之

臨床研究員，於符合其所適用身分法規之前

提下，亦得參酌本注意事項訂定契約。 

二、 適用對象 

（一） 以接受細分科（次專科）訓練期間之

臨床研究員為對象。 

（二） 完成細分科訓練但尚未升任主治醫

師，若仍以臨床研究員或相類身分繼

續任職者，亦得參照本注意事項訂定

契約。 

各醫院就臨床研究員之定位與管理方式均不

相同，臨床研究員於醫院服務類型仍多元。

因尚在細分科（次專科）訓練期間之臨床研

究員，醫院管理制度較為固定，為本注意事

項主要適用對象。 

三、 契約期間 

（一） 契約期間以一次性約定、並依該細

分科訓練期間作為契約期間為原

則。 

（二） 完成細分科訓練尚未升任主治醫師

之臨床研究員（儲備主治醫師），

則得依繼續工作期間作為契約期

間。 

（三） 建議約定雙方於臨床研究員契約期

間屆至前三十日以上之期間，通知

他方是否可繼續任職及職級，並宜

完成訂定新約或約定依原臨床研究

員契約之條件延長契約期間。 

一、 關於細分科訓練完成後繼續任職但尚未

升任主治醫師者，其契約期間得視各醫

師任職情形逐年延長。惟若工作型態因

已完成細分科訓練後而有所改變者，仍

應另訂新約。 

二、 為保障醫師權益（包含但不限於休假、

資遣等），醫師於醫療機構同一體系之

不同機構任職（例如同一醫療法人所設

不同機構）之工作總年資（含原住院醫

師訓練期間年資），建議宜予以併計。 

三、 臨床研究員契約期間屆至，不論以臨床

研究員身分續聘、可升任主治醫師、不

繼續任職或其他情形，宜約定契約期滿

前之通知義務，使雙方得預作準備。若

予以續聘，宜先完成新約訂定或以原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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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條件延長契約期間。 

四、 工作內容 

約定從事之工作事項。 

一、 參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之規定，從事之工作內容予以明

定。 

二、 工作安排應考量乙方勝任能力與工作負

荷。 

五、 工作地點 

列舉約定契約期間可能之工作地點。 

一、 考量醫師工作性質常有支援其他機構之

需求，包含主訓、支援（俗稱外放）等

之工作地點（含分院、偏鄉醫療等），

均予以明定。 

二、 於約定工作地點以外之醫師訓練及工作

地點調動，應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二章第

十條之一及法院實務見解辦理，即須符

合必要性及合理性之原則。 

三、 臨床研究員工作地點調動之判斷依據，

建議以採執業登記機構之變更作為判斷

之原則。 

六、 工作時間 

（一） 約定每日/每週/每月工作時間安排

方式與調整原則、休息與假日及輪班

制之換班，排定結果並訂於班表。 

（二） 約定加班（延長工作時間）之認定標

準、申請程序、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及約定補休但未能休畢之辦理方式。 

（三） 雙方宜製作出勤紀錄或其他出勤證

明，以作為工作時間計算之標準。 

一、 參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規定，各工作時間之相關內

容（例如休息時間、休假、特別休假、

例假、休息日、請假），建議予以明定。 

二、 由於臨床研究員之工作時間及起迄時

間點恐難以界定，故改為由雙方約定工

作時間安排方式以及彈性調整之原則，

且依各醫院管理方式，以每日/每週/每

月之區間約定均可。 

三、 為使醫療業務得順利運作，雙方議定之

工作時間應訂於班表（包含值班表或門

診表等）中。 

四、 加班應參酌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或更優

之標準，具體約定給予醫師之加班費或

補休，以資遵循。且就因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出勤之加班費與補休機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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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另行約定。 

五、 就工作時間安排方式與調整原則，可依

各科別不同需求進行原則性約定，但應

說明連續工作時間之上下限。 

六、 出勤紀錄製作之方式，並不限於傳統

「打卡」，參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一條規定，凡簽到簿、出勤卡、刷

卡機、門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

腦出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覈實記載

出勤時間工具所為之紀錄，均可作為出

勤紀錄，無一定形式之限制。 

七、 工資 

（一） 約定工資與其他津貼計算方式、調

整、計算、結算、發放日期與方法

等事項。 

（二） 約定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加班費）

之計算方式，且不宜約定延長工作

時間不加給工資。 

（三） 應約定醫療機構不得未經臨床研究

員同意，單方調降工資或作不利變

更。 

（四） 應約定醫療機構不得預扣臨床研究

員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亦

不得在雙方就賠償範圍仍有爭議

時，逕自以臨床研究員工資進行扣

抵。 

一、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三章關於工資之相關

規定，工資、加班費之計算標準得由雙方

議定，但應予明確約定。 

二、考量雙方之議約能力及誠信原則，應約

定醫療機構不得單方對醫師工資作不利

變更。 

三、參酌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應

約定醫療機構亦不得預扣醫師工資作為

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四、各醫院對於工資均有各自計算之方式，

故暫不宜具體舉例。 

八、 終止契約 

（一） 約定契約終止之方式，若有資遣費

並應約定計算或發給方式。 

（二） 於醫療機構安排臨床研究員至其他

醫療機構受訓時，雙方得約定臨床

研究員之最低服務年限，但應參酌

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之原

一、 參酌勞動基準法第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六條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

條之規定，約定雙方終止聘用契約之方

式；另若有資遣費之發給，應約定計算

或發給方式。 

二、 鑑於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之一關於最

低服務年限之規定，係採納司法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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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醫療機構並應明列對臨床研究

員之合理補償項目、計算方式及金

額。且醫療機構不得要求臨床研究

員就最低服務年限支付保證金或提

供其他擔保。 

（三） 因可歸責於臨床研究員之事由，未

履行契約所訂之最低服務年限提前

離職時，醫療機構應明定請求損害

賠償之項目、金額，且應衡平考量

醫療機構已支出培訓費用之金額、

臨床研究員已履行服務期間等因

素，訂定合理計算方式。 

（四） 約定臨床研究員離職預告期間以不

超過三十日為原則。 

之長期見解所規定，故縱臨床研究員

非屬勞動基準法適用之對象，亦應採

同一標準約定之，且實務上多為送他

院代訓之情形，可予以明示。 

三、 因可歸責於醫師之事由，致醫師於契

約所訂之最低服務年限前離職，其離

職所請求之損害賠償，應考量與進修

補助費用相衡平之金額，且不超過醫

師於最低服務年限期間所預期領得之

最高工資。 

四、 關於資遣費之計算，住院醫師有適用勞

退條例第十二條之規定，臨床研究員應

做相同之規定。 

九、 職業災害與安全衛生 

（一） 應約定職業災害補償及一般傷病補

助有關事項，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二） 應約定安全衛生有關事項，並就夜

間工作提供適當之安全衛生設施。 

非屬勞動基準法適用對象之臨床研究員發生

職業災害時，亦均適用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職業安全衛生法、民法等相關規定。 

十、 社會保險與福利措施 

（一） 雙方應約定員工福利、其他津貼、

獎金等福利有關事項。 

（二） 應約定醫療機構是否為臨床研究員

投保之其他保險給付（如意外險、

醫師責任險…等）、投保勞工保險等

事項。 

一、 就員工福利事項應予以明定。 

二、 屬自願投保單位者，醫療機構應為醫

師投保勞工保險。 

三、 醫療機構另行為醫師投保之其他保

險，應予明列。 

十一、 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一） 約定臨床研究員是否負擔之膳宿

費、工作用具費有關事項。 

（二） 約定臨床研究員應遵守之紀律、獎

懲規定、人事規章或其他權利義務

之事項。 

一、 醫師應負擔之費用、應遵守之規定，均

應明定。 

二、 基於契約自由，並依據各醫院實務運

作之差異，雙方得約定可否兼職事項

及違反兼職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數

額。惟考量懲罰性違約金數額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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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雙方得約定兼職條件與損害賠償、

懲罰性違約金等事項。但若約定禁

止兼職，而以醫師所得領之薪資為

約定懲罰性違約金之基礎時，應考

量醫院受損害及醫師違約金數額之

合理性。 

性，以不超過六個月薪資總額為原

則。 

三、 為避免用語上之誤解，將「在職競業」

修正為「兼職」。 

四、 違反兼職規定時，為免混淆損害賠償

與懲罰性違約金，故均予明列。 

 


